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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项选择题(每题2分,共20分)

1.C 2.C 3.D 4.C 5.A

6.B 7.A 8.B 9.C 10.D

二、多项选择题(每题3分,共15分)

11.ABD 12.ABC 13.ACD 14.BC 15.ABCD

三、名词解释(每题5分,共15分)

16.法律冲突:是指对同一涉外民事关系,因与该涉外民事关系有关的国家的法律对该民事关

系规定的不同,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法律都要求适用或都可以适用于该民事关系而造成的法律

冲突现象。

17.外国法人的认许:是指对外国法人以法律人格者在内国从事民事活动的认可,它是外国法

人进入内国从事民事活动的前提。

18.域外送达:是指在国际民事诉讼中,请求国依据其参加的国际条约或其本国法律规定的方

式,将司法文书或司法外文书交由居住在被请求国的诉讼当事人或诉讼参与人的制度。

四、简述题(每题10分,共20分)

19.简述“直接适用的法”的特征。

“直接适用的法”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直接适用的法”被适用的原因是因为这些法律规范是涉及一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等重

大利益的强制性规范,其立法的目的在于维护这些重大利益,因此,要求排他地予以适用,这些法律

本质上具有必须或直接适用性。这是“直接适用的法”的本质特征。(3分)

(2)“直接适用的法”本身的内容能够为纠纷的解决提供依据,对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有明确

的规定,法院可以据此作出裁决。(2分)

(3)从适用方法上看,它不通过法院地传统法律适用规范的指引,而是由于其本质要求直接适

用于涉外民商事关系。(2分)

(4)法院所适用的既可以是内国“直接适用的法”也可以是外国的“直接适用的法”。(1分)

(5)“直接适用的法”不是一个确切的和完整的法律体系,而只是一些个别具体的法律规范,通常散

见在一国国内民商事私法中,甚或某些与涉外民商事关系有关的具有社会法性质的规范中。(2分)

20.简述大陆法系“特征履行说”。

“特征性履行”说是大陆法系国家用来判定最密切联系地的一种理论和方法。它要求法院根据

合同的特殊性质,以何方的履行最能体现合同的特性来决定合同的法律适用。(3分)

在确定合同特征性履行的标准上,实践中主要是两种观点:

(1)认为合同双方当事人为金钱履行的那一方的履行义务较为简单,也是所有合同的共性,而

非金钱履行的履行义务较为复杂,不同类型的合同也各不相同,以买卖合同为例,卖方的交货义务

就体现了合同的特征,所以非金钱履行就构成了合同的“特征履行”。(2分)

(2)认为客观上并不存在确定合同特征性履行的标准,通过考察合同的功能,尤其是合同企图

实现的具体的社会目的,考察合同各方面相互间的关系,从而将最能体现社会功能的一方当事人的

义务确认为特征性履行。这种方式没有标准,很难把握,因而在各国的立法与实践中,多数采用第

一种做法确定特征履行方。(2分)

关于确定合同特征性履行的场所,各国的司法实践大致有以下一些做法:

①以特征性履行人的住所或惯常居所作为特征性之债的场所,这是最为普遍的一种做法。

②以特征性履行人营业地作为确定特征性之债的场所。

③不动产合同的例外。在不动产买卖合同中,以不动产作为特征性之债的场所,适用不动产所

在地法。(3分)

五、论述题(每题15分,共15分)

21.论系属公式。

系属公式是指把常用的双边冲突规范的系属固定化,使其成为国际上公认的或为大多数国家

采用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原则。(1分)

常用的系属公式有以下几种:

(1)属人法

属人法是以涉外民事关系当事人的国籍、住所或居所为连接点的系属公式,主要用于解决与人

的身份、能力、婚姻家庭、亲属、财产继承有关的法律冲突。

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在属人法的确定上采用不同的原则。大陆法系国家采用本国法

原则,即以当事人的国籍作为属人法的连接点。英美法系国家采用住所地法原则,即以当事人的住

所地作为属人法的连接点。(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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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之所在地法

物之所在地法是指作为涉外民事关系客体的物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所位于的那个国家的法律,

主要用来解决物的所有权关系及物的所有权与其他物权关系方面的法律冲突。(2分)

(3)行为地法

行为地法是指涉外民事行为发生地的法律。行为地法源于“场所支配行为”这一古老的习惯法

原则,初始用于确定行为方式的有效性,以后发展用来解决行为内容方面的法律冲突。(2分)

(4)法院地法

法院地法是指受理涉外民事案件的法院所在地的法律,主要用于解决涉外民事诉讼程序方面

的法律冲突,在有些情况下也用来解决实体法方面的法律冲突。(2分)

(5)旗国法

旗国法是指悬挂在船舶上或涂印在飞行器上的特定旗帜所属国的法律,主要用于解决船舶或

飞行器发生法律纠纷时的法律冲突问题。(2分)

(6)当事人合意选择的法律

当事人合意选择的法律是指当事人按双方意愿自主选择的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当事

人这种对法律的选择又称为“意思自治”,主要用于解决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2分)

(7)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是指与涉外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地方的法律。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主要

适用于合同领域,在涉外侵权、婚姻家庭等领域一些国家也适用这一原则。(2分)

六、案例题(每题15分,共15分)

22.答:(1)张某在西班牙的婚姻是有效的。(3分)

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规定,结婚条件,适用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

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没有共同国籍,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或者国籍国缔结婚

姻的,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本案中,张某在西班牙定居多年,张某和妻子的共同经常居住地是西

班牙。所以关于结婚条件,应适用西班牙法律。(8分)

(2)张某婚姻是否有效问题是本案的先决问题,与之相对,张某遗产继承问题是本案的主要问

题。(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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